
雲林縣口湖鄉台興國民小學榮譽制度實施計畫 

壹、 依據：本校 100 學年度校務會議決議。 

貳、 目的： 

一、 培養學生成為有禮貌、守秩序、愛整潔、重榮譽的台興兒童。 

二、 以鼓勵方式激發兒童向上、自省、自律、爭取榮譽的情操。 

三、 運用激勵原則，肯定兒童良好的表現，促進自信心之建立。獎勵正確學習態度、增

進學習效果。 

參、 實施時間：100 年 8 月 1 日起（以學年為單位） 

肆、 實施對象：全校學生 

伍、 實施原則： 

一、 經常性實施，使學童將爭取榮譽心精神變為生活習慣。 

二、 全體教職員工均有權力及義務協助本計劃之推行。 

三、 榮譽獎勵需注重具體事實及效果，不得濫用。 

四、 獎勵方面應為全面化，不宜片面實行。 

五、 獎勵對象應普及化，以有效獎勵方式達到教育正增強之功效。 

陸、 實施內容： 

一、生活常規 

 拾金不昧。 

 有具體善行事實。 

 其他班級導師認定應予獎懲事項。 

二、熱心公務 

 擔任班級幹部負責盡職。 

 參加校內、社區勞動服務積極認真。 

 主動服務班上或學校公共事務。 

 其他應予獎懲事項。 

三、學習態度 

 上課學習態度或作業表現良好。 

 平時或定期評量表現優異。 

 學習成績相對進步值得嘉許及其他應予獎懲事項。 

四、才藝表現 

 主動參加校內各項比賽。 

 獲選參加校外比賽。 

 在兒童朝會或公開場合表演傑出。 

 其他應予獎懲事項。 

柒、 實施方式： 

一、 於每學期開始發給每位學生ㄧ張生活記錄卡，分數由 70 分開始計算，由學生自行

攜帶保管，以便隨時考評登記。當生活記錄卡表格填滿時得申請新卡，並將舊卡分



數一併計算之。 

二、 每位教職員工皆可在生活記錄卡上登記加、扣分（分配額度級任教師每週以學生數

*2，校長、主任、組長、導護以 20 分，科任、護理師、替代役以 15 分，職工以 10

分為限，額度不可留用，但可向同仁借用，但不可超過該同仁 1/2 額度）。對於生活

學習各項表現優異者，每次加 1~2 分；對於生活學習各項表現不好者，每次扣 1~2

分；參加校內外比賽獎勵辦法另定（每次每人加分上限 10 分，以不重覆獎勵為原

則）。 

    三、獎品兌換分： 

（一）平時兌換：每次月考後辦理獎項分 10點、20點、30點、50 點、80點、100

點等六種。 

       （二）期末競標：每學期末辦理，參加資格：有效積分 100分以上者；底標決定：依

獎品價值或紀念性決定；決標方式：喊價最高者得標。 

    四、 生活紀錄卡分數減去 70 分後所得的分數，每一分可換一點。獎品兌換後，生活紀 

         錄卡上的分數必須扣除。（例如：生活紀錄卡分數為 85 分，85-70=15，即為 15 點。） 

    五、 生活紀錄卡使用時間：以一學年為限，逾期失效。（新學年換發新的生活紀錄卡） 

    六、 獎品兌換時間：星期二、四的第一節、第二節下課。 

    七、 生活記錄卡遺失時得申請補發，但舊卡原有之分數一律不予採計。第一次申請補發 

         分數由 65 分開始計算；第二次申請補發分數由 60 分開始計算……依此類推（每次 

         降 5 分開始計算，但兌換點數時仍需減去 70 分）。 

    八、 毀損、塗污生活記錄卡、偽造、更改者，依情節施以愛校服務。 

九、 請各班導師將生活記錄卡融入各班獎勵措施，並在班級經營計畫呈現。 

十、 級任導師得就生活記錄卡之表現，作為日常生活表現成績之依據。 

 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討論、校務會議決議，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